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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覽車租賃定型化契約 

契約審閱權 

本契約於中華民國_____年___月___日經承租人攜回審閱___日（契約審閱期間至少五日） 

甲方簽章：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乙方簽章： 

 

立契約書人 

承租人（以下簡稱甲方）簽章：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出租人（以下簡稱乙方）簽章： 

茲為遊覽車租賃事宜，雙方同意本契約條款如下： 

 

第一條  本契約租賃車____輛（以下簡稱本車輛，□含隨車服務人員；□不含隨車服務人

員）租賃期間自中華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時起至中華民國____年____月

____日____時止，共計____天____小時。 

 

第二條  租金計算（含營業稅）： 

  □１、每日每車新臺幣______元，共____日合計新臺幣______元。 

  □２、每時每車新臺幣______元，共____時合計新臺幣______元。 

  前項費用含停車費、過路通行費及駕駛員與隨車服務人員之差旅食宿費用。 

 

第三條  租金給付時間：於簽約時預付定金（不得高於租金總額百分之二十）新臺幣

_____元，租金餘額新臺幣______元於____年____月____日給付。 

 

第四條  租金付款方式：□１、現金。□２、信用卡。□３、其他：____。 

 

第五條  車輛基本資料（如承租車輛為二輛以上時，應填車輛基本資料表如附表）： 

一、車號：______。 

二、出廠年月：____年____月（車齡計算方式由出廠日期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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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廠牌：______。 

四、座位數：____位，並與行車執照記載相符。 

五、最近三年合格定期檢驗紀錄：____。 

六、下次指定檢驗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七、最近車輛維修保養紀錄：____。 

八、五年內事故紀錄：□無；□有____次。 

  如無法提供原車，而需更換他車時，須另提供他車基本資料經甲方同意，且他車

品質不得低於原車品質。 

車輛基本資料可於交通部公路總局之監理服務網查詢，網址：

https://www.mvdis.gov.tw。 

第六條  乙方提供之租用車輛需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並出示相關證明文件： 

一、使用可適性打造遊覽車之底盤所打造之遊覽車。  

二、已裝置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至少以下一種： 

（一）「車道防偏移警示系統（LDWS）」。  

（二）車前防撞警示系統（FCWS）或「緊急煞車輔助系統(AEBS)」。  

（三）疲勞偵測系統（DSM）。  

如無第一目及第二目系統，第三目為優先安裝系統。  

三、已裝置行車視野輔助系統至少以下一種：  

（一）合於車輛安全檢測基準規定之行車視野輔助系統。  

（二）左右兩側視野鏡頭及可顯示車身兩側影像之車內螢幕。  

（三）於車輛右側裝設一個外部近側視鏡並於車輛右前側裝設雷達警示系統。  

（四）可顯示車輛四周影像之環景顯示系統。  

四、已裝置具有全球衛星定位功能系統設備(GPS)，並提供車輛動態資訊介接至

交通部公路局遊覽車動態資訊管理系統(以下簡稱動態系統)，且應提供動態

系統連結、帳號及密碼給甲方。 

https://www.mvdi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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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擔保提供之租用車輛符合以上各款規定。□是；□否。 

第七條  駕駛人基本資料 

乙方應擔保如下： 

一、乙方擔保駕駛人及備援駕駛人均為合格駕駛人。□是；□否。 

二、乙方擔保駕駛人及備援駕駛人一年內均無重大違規及重大肇事紀錄。□是；□否。  

三、乙方應載明駕駛人及備援駕駛人資料如下：  

（一）駕駛人姓名：______。  

（二）備援駕駛人姓名：______。  

（三）駕駛人駕駛執照：□無；□有。  

（四）備援駕駛人駕駛執照：□無；□有。  

（五）駕駛人登記證：□無；□有。  

（六）備援駕駛人登記證：□無；□有。 

 

第八條  車輛油費、車輛耗材費及車輛違反公路法、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及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等法規之罰鍰費用由乙方負擔。 

 

第九條  報到與出車之時間應由甲方告知，並由雙方協議合法停等地點；如未能準時報到

及出車，致損害甲方權益，應由乙方依第九條所定方式負賠償責任，但可歸責於甲

方之事由者，不在此限。 

          租賃期間行程安排之路線有行經公路主管機關公告之應特別注意路段時，遊覽車

客運業者應告知承租人，並不得安排行駛公路主管機關公告之禁行路段。（相關禁行

路段及應特別注意路段公告可至交通部公路總局網站監理服務項下業者資訊內之遊

覽車項下查詢，網址：http://www.thb.gov.tw） 

          乙方應記載行程、路線及休息地點。（如附行程表） 

          未經甲、乙雙方同意，不得變更行程、路線及休息地點，另雙方同意變更後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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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不得違反相關工作及駕駛時間法令規定。 

 

第十條  乙方應於出車前，確使所有乘客知悉該款式車輛安全設施、逃生設備位置及使用

方法、宣導遵守交通法規規定，並維護車輛整潔及雙方約定（如附服務項目表）應

提供之服務。 

          乘客如有違反交通法規規定之要求，駕駛員應予拒絕。 

          乙方所屬駕駛員及隨車服務人員不得主動向乘客兜售或媒介商品或其他服務。 

          乘客非必要時不得任意取下或碰撞車內安全設備，並嚴禁攜帶違禁品、危險品上

車。 

          乙方應依交通部公路總局訂定之「機關、團體租（使）用遊覽車出發前檢查及逃

生演練紀錄表」填列相關資料後，交由甲方或其授權之人核對及收執。 

          租賃期間遇相關主管機關執行稽查時，駕駛員及乘客應配合辦理其作業。 

 

第十一條  乙方駕駛員應於行程前及行程中各休息站（點）、遊憩點行車前實施酒精檢測，

並經甲方或其指定人確認駕駛員未有飲酒情事，方得行駛。駕駛員經檢測未能通過

時，甲方得要求乙方於一小時內更換駕駛員，或暫緩旅遊行程進行，其所致延誤行

程或不能完成預定行程，除當日不得收費外，應由乙方依所收費用總額每日平均之

數額負賠償責任。 

  甲方如能證明損害超過前項數額者，乙方就超過部分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十二條  乙方應擔保駕駛員為合格駕駛員，簽約時應出示有效之遊覽車客運業駕駛人登

記證與行車執照等證明文件供查驗，並檢附公立醫院或衛生機關或公路監理機關指

定醫院出具之一年內有效之合格健康證明書（內含一般考照體檢、心血管疾病及血

壓檢查）及駕駛員之交通違規紀錄（可逕上交通部公路總局之監理服務網項下之業

者資訊查詢，網址：https://www.mvdis.gov.tw）。 

  倘乙方於行車前因故需更換駕駛員，亦應出示前項相關證明文件。 

 

第十三條  租賃期間乙方派任駕駛員駕駛車輛營業時，除應符合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令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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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工作時間之規定外，其調派單一駕駛員勤務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每日自工作開始至結束之時間不得超過十二小時；每日最多駕車時間不得超

過十小時。 

        （二）連續駕車四小時，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休息，休息時間如採分次實施者每次應

不得少於十五分鐘。但因工作具連續性或交通壅塞者，得另行調配休息時間；其最

多連續駕車時間不得超過六小時，且休息須一次休滿四十五分鐘。 

        （三）連續兩個工作日之間，應有連續十小時以上休息時間。但因排班需要，得調

整為連續八小時以上，一週以二次為限，並不得連續為之。 

 

第十四條  租賃期間車輛發生故障時應由乙方於一小時內接駁至下一地點，於二小時內提

供同品質之車輛使用，並提供適當之飲料或餐點；其致延誤行程或不能完成預定行

程者，應由乙方依第九條所定方式負賠償責任。 

 

第十五條  車輛於租賃期間發生事故時，乙方應即派人協助處理乘客相關善後事宜。若乙

方有歸責事由時，應負賠償責任。 

 

第十六條  本契約簽訂後，如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而解約者，乙方應加倍返還定金；如

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而解約者，甲方得依下列標準要求乙方返還已繳之定金： 

一、預定用車日十日前通知解約，得請求返還已付定金百分之百。 

二、預定用車日九至七日內通知解約，得請求返還已付定金百分之五十。 

三、預定用車日六日內通知解約，不得要求返還已付定金。 

 

第十七條  因臨時道路障礙、天災事變等不可抗力因素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

由，致乙方無法出車，甲方得解除契約，並請求退還其預付定金。 

 

第十八條  乙方出車後，因臨時道路障礙、其他天災事變等不可抗力因素，致未能完成預

定行程者，雙方得就行程、路線、休息地點另行約定，乙方不負債務不履行責任。 

第十九條  甲方欲續租本車輛時，應事先聯繫並取得乙方之同意，且不得非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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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本車輛已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保險證號碼：________）及乘客責任保險

（保險單號碼：_______，保險金額：________元，不得低於主管機關公告之金額）。 

第二十一條  因本契約發生訴訟時，甲、乙雙方同意以__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

如為小額訴訟時，依民事訴訟法規定辦理，亦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規

定之適用 

第二十二條  本契約如有未訂事宜，依相關法令、法理、習慣及誠信原則公平解決之。 

 

第二十三條  甲、乙雙方如有必要可另訂協議規範之。 

 

第二十四條  本契約一式二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立契約書人： 

甲方：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負責人：吳正己                            蓋章： 

聯絡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62號 

聯絡電話： 

   

立契約書人： 

乙方：                                  蓋章： 

公司統一編號： 

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號碼： 

負責人：                                蓋章： 

公司地址： 

聯絡（申訴、客服）電話： 

網址： 

電子郵件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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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車輛基本資料表 

車輛資料 編號一 編號二 編號二 
車號    

出廠年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廠牌    

座位數 位 位 位 

最近3年合格

定檢紀錄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下次指定 

檢驗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最近車輛維修

保養紀錄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5年內 

事故紀錄 
□無 

□有    次 
□無 

□有    次 
□無 

□有    次 

隨車配備 

□電視  部 
□音響 

□空調 

□其他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至少一種) 

□車道防偏移警示系統LDWS 
□車前防撞警示系統FCWS或

緊急煞車輔助系統AEBS 
□疲勞偵測系統DSM 

行車視野輔助系統 

(至少一種) 

□合於車輛安全檢測基準規

定之行車視野輔助系統 
□左右兩側視野鏡頭及可顯

示車身兩側影像之車內螢

幕 
□於車輛右側裝設一個外部

近側視鏡，並於車輛右前

側裝設雷達警示系統 
□可顯示車輛四周影像之環 

景顯示系統  

□電視  部 
□音響 

□空調 

□其他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至少一種) 

□車道防偏移警示系統LDWS 
□車前防撞警示系統FCWS或

緊急煞車輔助系統AEBS 
□疲勞偵測系統DSM 

行車視野輔助系統 

(至少一種) 

□合於車輛安全檢測基準規

定之行車視野輔助系統 
□左右兩側視野鏡頭及可顯

示車身兩側影像之車內螢

幕 
□於車輛右側裝設一個外部

近側視鏡，並於車輛右前

側裝設雷達警示系統 
□可顯示車輛四周影像之環

景顯示系統  

□電視  部 
□音響 

□空調 

□其他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至少一種) 

□車道防偏移警示系統LDWS 
□車前防撞警示系統FCWS或

緊急煞車輔助系統AEBS 
□疲勞偵測系統DSM 

行車視野輔助系統 

(至少一種) 

□合於車輛安全檢測基準規

定之行車視野輔助系統 
□左右兩側視野鏡頭及可顯

示車身兩側影像之車內螢

幕 
□於車輛右側裝設一個外部

近側視鏡，並於車輛右前

側裝設雷達警示系統 
□可顯示車輛四周影像之環

景顯示系統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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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遊覽車客運業租賃車輛行程表 

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至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止向              公司租賃遊覽車

客運車輛         輛。 

 

一、 行程： 

 

二、 行駛路線： 

 

三、 休息地點： 

 

四、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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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遊覽車客運業租賃車輛行程服務項目表 

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至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止向              公司租賃遊覽車

客運車輛         輛。 

 

一、□茶水供應。 

 

二、□卡拉OK。 

 

三、□介紹沿途名勝等。 

 

四、□協助老弱婦孺上、下車。 

 

五、□其他： 

 


